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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護理學系學生專業實作能力審查表 

 

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班級  學   號  

專業實作項目 □實作研討□競賽  □專業證照 □護理報告撰寫與應用課程(2 學分) 

系助理  系主任  

專業實作能力審查注意事項 

長榮大學護理學系學生專業實作能力檢核實施規定 

第一條 為提升大學部日間學制學生之專業競爭力，強化所學領域之實作與應用能力，

以利學生於畢業時快速接軌職涯發展，依據「長榮大學學生專業實作能力檢核

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訂定護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專業實作能力檢核

實施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本系自 104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日間學制學生，需於畢業前完成或通過至 

少一項專業實作項目，以作為本系畢業之門檻。  

一、 實作研討：進行專題/專案/個案之實作研討，並以個人或團體形式公開

發表個案實作研討成果。  

       二、競賽：參與區域性/全國性/國際性健康照護領域競賽，獲得佳作以上獎        

           項一次。  

       三、專業證照：取得護理師專業證照。  

第三條 本系學生於修業年限前尚未通過上述畢業門檻者，應加修「護理報告撰寫與 應

用」選修課程(2學分)。成績及格者，視同符合本系訂定之專業實作畢業門檻。 

第四條 學生對於所取得之專業實作項目與能力檢核標準有疑義時，得經系務會議決議

認定。 

第五條 本規定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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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長榮大學護理學系 

個案實作研討成果審查評分表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題目名稱  

項    目 評      語 得 分 

(一)文字敘述                                 5分 
1.文章結構清晰、文辭通順正確(2) 
2.整體架構表現出護理過程之思考過程(3) 

  

(二)報告內容(總計95分) 
1.摘要                                     5 分 

能涵蓋全文-包含選案理由、照顧期間、評估方法、
健康問題、照護措施與建議(5) 
(書寫簡要流暢500字內) 

 
 

 

2.前言                                     5分 
(1)明確說明個案選擇之動機(2) 
(2)明確說明此個案照護之重要性(3) 

  

3.文獻查證                                10分 
(1)文獻查證之系統、組織與條理(3) 
(2)文獻查證內容中含近期之中、英文獻(3) 
(3)參考文獻內容與個案問題、護理措施有相關性(4) 

  

4.護理評估(含個案簡介)                    15分 
(1)相關資料具主客觀性及時效性(5) 
(2)能提供患者整體性及持續性的評估(10) 

  

5.問題確立                                10分 
(1)問題剖析之客觀、具時效性與正確性(5) 
(2)具主、客觀資料及相關因素(5) 

  

6.護理措施                                20分 
(1)確立護理目標，具獨特性(5) 
(2)根據問題提供連貫、一致與適當措施(5) 
(3)護理措施具體、周詳，具個別性與可行性（7） 
(4)護理措施能參考文獻查證內容，應用於個案照護(3) 

  

7.結果評值                                10分
(1)針對護理目標與措施之有效性評值(4) 
(2)對個案整體護理之具體成效作評值(4) 
(3)有具體的後續照顧計畫(2) 

  

8.討論與結論                              15分 
(1)總論敘述簡明扼要(4) 
(2)個人觀點明確(4) 
(3)提出具體限制與困難(4) 
(4)對日後護理實務工作有具體建議(3) 

  

9.參考資料                                 5分 
(1)參考資料與內文引用均依台灣護理學會護理雜誌最近期的
方式書寫，但中文文獻不需加英譯（2） 
(2)參考資料與全文一致與適切(3) 

  

 總  評：（結果通過與否，應以整篇文章的內容是否能凸顯護理過程來決定。）    

 

總 分: 

 
審查人簽章： 

 
審查決議：□通過  

□不通過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